
7位的關懷 276

J
r「
地

其
濫
用
」

、
顏
清遠

地
下
水
確
實
是
一
個
寶
貴
且
重
要
的
資
源
，

而
台
灣
在
過
去
數
十
年
內

，

對
於
這
個
重
要
資
源
的
利
用
與

保
育
工
作
並
沒
有
做
好
.
，

一
方
面
由
於
超
抽
地
下
水
引
致
某
些
地
區
的
嚴
重
地
盤
下
陷
及
海
水
入
侵，
另
一
方

面
由
於
污
染
源
沒
有
作
適
當
處
理
而
滲
入
地
下
，

致
使
地
下
水
遭
受
嚴
重
污
染
。
地
盤
下
陷
一
且
形
成
，

便
無

法
恢
復
原
狀
，

而
地
下
水
污
染
也
是
幾
乎
無
法
消
除
。
政
府
機
關
雖
然
曾
經
努
力
設
法
遇
止
這
些
嚴
重
不
良
後

果
繼
續
擴
大
蔓
延
，

但
顯
然
地
，

到
目
前
為
止
這
些
努
力
並
沒
有
產
生
預
期
的
效
果

，

確
實
令
人
遺
憾
。
探
究

其
原
因
，

不
外
乎
水
資
源
政
策
不
明
確

、

法
規
不
完
備
、

執
法
不
徹
底
、

民
眾
常
識
不
足
、

個
人
對
於
私
利
過

分
追
求...... 

等
等
。
這
些
郭
教
授
都
已
經
在
他
的
文
裡
提
到
。
現
在
為
加
強
大
家
對
於
這
幾
方
面
的
認
識，
特

別
就
此
數
點
再
稍
作
闡
述
﹒
.

_ 7ft 

、
水
資
源
整
體
規
劃

地
下
水
是
水
資
源
的
一
部
分

，

水
資
源
是
國
家
資
源
，

屬
於
全
體
國
民
所
有
，

水
資
源
的
利
用
與
保
育
應

該
以
社
會
全
體
利
益
為
大
前
提
，

不
宜
以
個
人
的
利
益
或
地
域
性
的
利
益
為
出
發
點
，

因
此
政
府
的
水
資
源
政

策
必
須
具
有
全
面
性
與
長
期
性
。
同
時

，

水
資
源
是
有
限
的
資
源

，

因
此
它
的
利
用
必
然
受
到
限
制
。
政
府
必



須
在
這
些
條
件
之
下
考
量
規
劃
水
資
源
的
利
用
與
保
育

，

才
能
獲
得
最
佳
的
整
體
長
期
利
益
。
水
資
源
的

整
體

規
劃
必
須
有
充
分
的
科
學
根
據

，

因
此
就
應
該
對
水
文

、
水
理
、
系
統
、
經
濟

、
社
會
等
各
方
面
與
水
資
源
利

用
與
保
育
的
關
聯
，

作
持
續
性
的
深
入
研
究
分
析
，
以
便
作
為
規
劃
與
決
策
之
依
據
。

二
、
相
關
法
規
之
修
訂

水
資
源
利
用
與
保
育
有
關
之
法
規
相
當
多
，
其
中
有
些
已
經
沿
用
多
年
而
未
加
修
訂
，
而
不
能
適
用
於
社

會
現
況
，

例
如
管
制
地
下
水
超
抽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等
相
關
的
法
規
顯
然
有
部
分
己
與
實
際
不
符

，

以
致
無
法
有

效
管
制
，

故
必
須
予
以
適
度
修
訂
。
法
規
修
訂
尤
其
應
該
要
配
合
水
資
源
政
策
的
全
面
性
與
長
期
性
的
考
量
，

於
深
入
研
究
探
討
後
，

儘
速
予
以
修
訂
。
法
規
的
修
訂
也
一
樣
要
有
科
學
根
據

，

因
此
也
必
須
在
平
時
就
對
水

文
、
水
理
、
系
統
、

經
濟
、

社
會
等
各
方
面
蒐
集
充
分
之
資
料
並
作
深
入
的
探
討
，

在
必
要
時
方
能
有
所
依
據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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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執
行
能
力
之
提
昇

不
論
就
地
下
水
或
整
體
水
資
源
而
言
，

政
策
之
制
定
，

法
規
之
修
訂
，

計
畫
之
規
劃
與
執
行
，

或
營
運
與

管
理
，

均
須
有
適
當
的
行
政
體
系
、
人
力
與
經
費
支
持

，

才
能
達
到
預
期
的
效
果
。
依
目
前
的
情
況
而
言

，

從

中
央
到
地
方
，

政
府
的
水
資
源
機
關
執
行
能
力
均
有
待
大
幅
提
昇

o

能
力
的
提
昇
首
先
需
要
有
充
分
的
人
力

，

但
除
員
額
擴
充
之
外
，

在
職
人
員
及
新
進
人
員
素
質
也
必
須
予
以
特
別
的
重
視
。
同
時

，

人
員
的
待
遇
也
不
能

忽
視
。
主
管
水
資
源
的
機
關

單
位
過
於
龐
雜
分
散
也
是
造
成
執
行
能
力
低
落
的
重
要
因
素

，

因
此
水
資
源
機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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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適
度
調
整
是
必
要
的
。
當
然
，
有
了
適
當
的
人
力
與
機
關
之
後
，
還
必
須
有
充
分
的
預
算
才
可
以
產
生
預
期

的
成
效
。

四

、
社
會
教
育
的
加
強

地
下
水
不
當
的
利
用
與
不
妥
善
的
保
育
，
固
然
政
府
機
關
本
身
不
能
推
卸
責
任
，
但
民
眾
在
這
方
面
常
識

的
欠
缺
以
及
對
於
私
利
的
過
分
追
求
，
亦
是
造
成
今
日
這
種
嚴
重
不
良
後
果
的
重
要
因
素
之
一
。
因
此
不
論
政

府
機
關
、
學
術
機
構
或
學
者
專
家
，
都
應
重
視
對
於
民
眾
這
方
面
常
識
的
充
實
，
尤
其
要
強
調
利
用
不
當
與
保

育
不
妥
的
嚴
重
性
。
同
時

，
更
需
要
加
強
「
公
利
重
於
私
利
」
觀
念
的
普
及
。
這
項
社
會
教
育
的
推
動
必
須
是

有
計
畫
的
長
期
性
工
作
，
絕
對
不
可
以
是
五
分
鐘
熱
度
的
做
法
，
否
則
不
但
不
能
達
到
預
期
的
成
效
，
反
而
可

能
造
成
社
會
大
眾
不
相
信
政
府
官
員
或
學
者
的
不
良
後
果
。



研
討
內
容

發
一
、
蔡
國
鈞

(
亞
新
工
程
顧
問
公
司
)

不
管
是
水
質
或
水
量
方
面
，

地
下
水
的
保
護
到
目
前
為
止
還
沒
有
一
單
獨
的
法
規
來
管
制

，

目
前
只
有
片

段
的
在
水
利
法
及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中
提
到
一
、
二
條

。

目
前
亞
新
公
司
接
受
委
託

'

調
查
各
國
地
下
水
保
護
策

略
及
法
規
的
研
究
，

而
定
出
了
一
套
地
下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
，

目
的
就
是
要
引
起
大
家
對
地
下
水
的
重
視
，

而
使

地
下
水
法
規
能
早
日
制
定
。

一
一
、
陳
國
誠
(
清
大
化
工
所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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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想
請
問
郭
教
授
有
關
特
殊
的
地
下
水
污
染
源

，

譬
如
說
蘭
嶼
核
廢
料
昨
存
場
，

若
有
一
天
污
染
到
地
下

水
或
海
洋
，

該
如
何
處
置
?

其
次
，

如
高
科
技
的
污
染
問
題
，

這
些
污
染
量
雖
然
不
多

，

但
都
是
毒
性
甚
高
的

有
機
溶
劑
與
重
金
屬
，

這
些
問
題
是
否
都
注
意
到
?

最
後
，

對
於
特
殊
污
染
源
，

政
府
是
否
有
未
雨
網
繆
的
因

應
措
施
，

或
特
殊
的
法
令
來
加
以
管
制

，

以
避
免
污
染
水
源
?

三
、
郭
俊
銘

(
東
勢
區
生
態
環
境
維
護
協
會
)

廖
縣
長
提
到
說
可
以
用
變
更
地
目
的
方
式
來
改
善
沿
海
地
區
超
抽
地
下
水
的
問
題

，

但
此
點
我
覺
得
十
分

需
要
一
商
榷，
我
舉
一
例
子
，

德
基
水
庫
的
超
限
利
用
，

使
政
府
花
了
十
八
億
納
稅
人
的
錢
去
整
治

，

而
大
部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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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納
稅
人
和
非
法
侵
占
與
超
限
利
用
並
沒
有
關
係
'
卻
要
花
這
一
筆
錢
。
同
理
，
非
法
超
抽
地
下
水
的
業
者
，

造
成
地
層
下
陷
，
不
但
政
府
要
花
大
筆
納
稅
人
的
錢
去
改
善
，
若
還
要
變
更
地
目
為
住
宅
或
是
工
業
用
地
，
而

提
升
其
土
地
價
值
，
再
使
業
者
得
到
暴
利
，
這
合
理
嗎
?
如
此
一
來
只
會
鼓
勵
更
多
人
去
非
法
利
用
農
地
與
地

下
水
，
故
此
點
我
覺
得
值
得
商
榷
。

四
、
陳
炳
煌
(
東
海
環
科
系
教
授
)

現
在
法
規
雖
不
完
整
，
但
是
有
部
分
還
可
使
用
，
特
別
是
對
魚
溫
超
抽
地
下
水
的
情
況
，
法
律
雖
然
可
用

，
但
是
根
據
現
實
的
行
政
觀
點
來
看
，
卻
是
窒
礙
難
行
，
因
此
廖
縣
長
提
到
變
更
地
自
來
改
善
此
一
情
況
。
但

若
改
成
工
業
區
之
後
，
雖
然
對
地
下
水
超
抽
的
問
題
可
獲
一
籽
解
，
但
是
即
使
有
好
的
管
理
辦
法
，
污
染
還
是

免
不
了
，
由
原
來
量
的
問
題
變
為
質
的
問
題
，
故
請
教
廖
縣
長
有
何
種
方
案
來
解
決
此
一
問
題
。

五
、
陳
子
瑋
(
康
乃
爾
大
學
農
經
所
博
士
班
)

想
請
教
廖
縣
長
，
現
有
養
殖
業
者
對
變
更
地
目
的
反
應
如
何
?
另
外
語
問
縣
長
是
否
知
道
他
們
在
不
養
殖

之
後
將
何
去
何
從
?

六
、
張
春
生
(
秀
朗
國
小
教
師
)

宣
蘭
堅
決
反
對
六
輕
設
廠
，
為
何
雲
林
要
歡
迎
，
是
否
只
單
純
為
了
提
高
雲
林
縣
民
所
得
，
還
是
有
其
他

原
因
?

七
、
鄭
嘉
玲
(
東
海
大
學
景
觀
系
兼
任
講
師
)

不
管
是
地
下
水
的
保
護
管
制
或
法
令
制
定
，
事
實
上
都
要
從
建
立
地
下
水
資
料
庫
或
地
下
水
生
態
系
來
著

手
，
因
此
站
在
學
術
的
立
場
，
更
應
著
重
在
這
些
基
礎
資
料
的
蒐
集
及
研
究
，
故
希
望
各
位
學
者
、
專
家
能
加

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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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
努
力
去
做
，

謝
謝
!

八
、
卓
坤
悔
嗎
(
公
共
工
程
局
與
住
都
局
退
休
人
員
)

我
想
提
一
些
很
重
要
的
觀
點
.. 

@
地
下
水
超
抽
引
起
地
盤
下
陷
而
引
起
的
問
題
，

不
應
由
全
體
納
稅
義
務
人
來
負
擔
!

@
地
下
水
的
污
染
引
起
的
各
種
病
例
，

此
種
污
染
引
起
的
社
會
成
本
是
否
有
考
慮
到
。

@
環
保
所
花
費
的
經
費
，

包
括
軟
、

硬
體
設
施
，

這
些
費
用
應
由
污
染
者
來
負
擔
。

九
、
陳
良
棟

(
經
濟
部
)

雲
林
縣
原
本
很
多
的
竹
林
目
前
都
變
成
了
農
地
，

因
此
這
些
單
一
化
的
使
用
，

造
成
水
污
染
的
問
題
，

所

以
我
覺
得
保
護
水
源
應
從
土
地
規
劃
管
理
著
手
，

因
森
林
有
涵
養
水
源
功
能
，

是
否
鼓
勵
農
民
造
林
而
由
政
府

補
助
，

或
是
由
政
府
來
鼓
勵
一
般
大
眾
造
林
，

而
達
到
改
善
景
觀
，

涵
養
水
源
的
目
的
。

回

答

一
、
郭
振
泰

(
報
告
人
，

台
大
土
木
工
程
系
教
授
)

@
初
步
擬
定
的
地
下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，

希
望
能
早
日
通
過
。
通
過
之
後

，

希
望
在
執
法
方
面
也
要
落
實
才

可
達
其
功
用
。

@
核
廢
料
的
問
題
亦
是
很
重
要
的
污
染
問
題
，

目
前
由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核
廢
料
管
理
處
來
執
行
，

他
們
已

有
長
期
的
監
測
。

@
地
下
油
槽
漏
油
及
地
下
工
業
廢
料
脖
存
槽
的
問
題
相
當
嚴
重
，

有
沒
有
污
染
到
地
下
水
目
前
還
無
所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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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
故
應
早
日
建
立
起
地
下
水
資
料
庫
系
統
，
以
預
防
各
種
問
題
的
發
生

，

因
地
下
水
問
題
不
比
地
表
水
，

等
發

現
問
題
之
後
要
再
改
善
那
就
非
常
困
難
了
。

二
、
廖
泉
裕

(
評
論
人
，

雲
林
縣
長
)

我
先
簡
述
一
下
雲
林
縣
的
現
況
再
探
討
本
題.. 
括
一
吉
林
在
十
年
前
人
口
約
八
十
萬
，

目
前
實
際
只
剩
下
五
十

五
萬
，

而
且
是
全
國
國
民
所
得
最
低
的
縣
份
。
因
人
口
的
大
量
外
移

，

故
縣
內
人
口
呈
現
老
化
，

在
此
一
情
形

之
下
，

若
再
不
脫
胎
換
骨
是
不
行
的
，
這
也
就
是
為
什
麼
我
要
設
置
離
島
工
業
區
及
歡
迎
六
輕
的
理
由
了
。

對
於
地
下
水
超
限
使
用
的
問
題
，

目
前
相
當
嚴
重
。
因
地
表
水
的
使
用
率
目
前
還
是
偏
低

，

因
為
水
資
源

的
不
足
及
從
更
有
效
的
使
用
二
方
面
來
看
，
故
要
將
魚
溫
改
變
為
其
他
用
途
。
另
外
提
到
養
殖
業
盛
行
至
今
不

到
十
年
，

就
使
地
層
下
陷
如
此
嚴
重
，

故
此
一
問
題
再
不
解
決
就
來
不
及
了
。

其
次
人
力
資
源
的
問
題
，

目
前
養
殖
人
口
約
有
三
千
人

，

我
們
要
求
設
廠
之
後
要
預
留
十
分
之
一
的
勞
力

給
這
些
人
就
職
，
但
現
在
問
題
是
距
建
廠
完
成
還
需
七
至
八
年
，

這
期
間
這
些
人
何
去
何
從
也
是
目
前
我
所
面

臨
的
問
題
。

最
後
，
我
想
強
調
的
是
目
前
環
保
工
作
做
得
最
好
的
國
家

，

如
日
本
、
西
德
、
美
國
等

，

都
是
工
業
發
達

的
國
家
，

故
我
相
信
環
保
與
工
業
是
可
以
並
進
的
，

謝
謝
!

三
、
顏
清
連

(
評
論
人
，

台
大
工
學
院
院
長
)

我
想
無
論
做
什
麼
事
，
我
們
都
要
建
立
起
一
個
時
間
架
構

，

因
為
很
多
事
情
的
影
響
是
數
十
年
或
百
年
的

，

就
像
地
下
水
的
問
題
，

因
此
我
們
在
做
任
何
決
策
時
，

一
定
要
考
慮
到
一
個
較
長
的
時
間
架
構
。
謝
謝
!


